
根据教育部《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》

（教学〔2022〕3 号）相关要求，经初审，对符合初试加分

政策且达到相关专业复试成绩基本要求的考生公示如下： 

考生编号 姓名 
报考专

业代码 

报考专

业名称 

政治

理论

成绩 

外国

语成

绩 

业务

课 1

成绩 

业务

课 2

成绩 

初试 

总成

绩 

加分原因 
加分

分值 

102943212116756 
张文

旗 
070700 

海洋科

学（02

海洋生

物学） 

61 54 81 91 287 
退役大学生士

兵初试加分 
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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